
— 1 —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沙政办〔2024〕8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沙县区 2024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，三明市沙

县生态环境局：

《沙县区 2024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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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县区 2024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五年行动计划

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28号），以及市委市政府关

于全市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工作要求，坚持属地主责、多元共治，

建管并重、市场运作，因地制宜、梯次推进，推动形成农村生活

污水提升治理共建共治共管共享格局，现制定我区 2024年度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强化统筹，落实建管一体化、区域一体化，推行城乡水务一

体化。巩固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效，设施稳定运行率达 70%

以上。保持全区无农村黑臭水体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，提升

农村百姓生态环境获得感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持续推进 62个村庄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核查评

估工作

坚持厂站与管网并重、建设与运维并重、集中评估与长效监

督并重，按照《福建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评估暂行办法》（闽

农污提升办〔2021〕4号）要求，推进全区 62个村庄（详见附件

1）开展提升治理核查评估，通过省、市、区组织的 62个村庄农

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核查评估工作，核查评估结果要依托省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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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平台，按照“一图一册一表”的要求形成村庄档案。

（二）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

动态更新农村黑臭水体清单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结合上级

部门组织开展的遥感卫片分析、群众举报和监督检查问题等，组

织开展新一轮村庄黑臭水体排查和疑似清单复核，2024年 6月底

前完成辖区内村庄黑臭水体清单动态更新工作。对最终判定为黑

臭水体的，要通过“福建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管系统”手机 APP

动态更新黑臭水体的位置、水体类型、黑臭范围，以及导致水体

黑臭的主要污染来源和水质指标情况等，区政府将在 2024 年 7

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农村黑臭水体清单和负责的河段长名单。

（三）组织策划“十四五”提升治理项目

持续策划生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

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行动计划和对已完成治理的村庄核查

评估结果，聚焦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统筹美丽

乡村建设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，以人口聚集的、环境区位

敏感的、发展潜力大的以及周边环境质量差的村庄为重点，持续

策划生成“十四五”提升治理项目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参照国家

下发的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方案编写指南》（环办土壤

函〔2023〕376号）有关要求，对上报项目的建设必要性、方案

可行性、绩效目标、投资估算、资金措施、中央资金申请等进行

审核把关，做到项目论证充分、治理必要、方案可行、估算合理，



— 4 —

确保申报项目真实必要，有效落地。2024年 5月底前，各乡（镇、

街道）预储备三级项目需在中央资金系统提交预储备项目的入库

方案，申请省级资金的项目全年可通过生态云资金项目管理系统

进行申报。

（四）持续开展明察暗访并落实问题整改

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“回头看”。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结合国家和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地调研

走访发现问题整改，举一反三，持续开展既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设施的“投、建、管、运”情况“回头看”，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问题

整改，持续巩固治理成效，坚决防止设施“晒太阳”或水体返黑返

臭。对于流域水质不稳定断面、群众反复投诉举报的区域，组织

日常现场检查、明察暗访，每月至少抽查 5个村庄，抽查结果实

时录入“福建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管系统”手机 APP。对群众举

报、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，要组织专人督促相关乡镇及时现场核

查，明确整改时限，逐项整改销号。

（五）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管能力

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智慧化监管平台建设。按照《福

建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分类监测监控要求（试行）》，2024

年底要完善运维考核机制，实施以效付费，督促第三方做好设施

运维，保障设施正常运行。同时结合设施建设安装农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监控设备，已建设施（20吨/日以上）（详见附件 2）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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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6月 30日前完成流量计、数据传感器等配套设施安装（采

用有动力处理工艺的设施需加装电量计计量设施），不断提升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智慧化监管水平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强化统筹，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

入河长、湖长制管理，落实属地责任。同时区农村生活污水提升

治理工作专班要组织做好项目谋划、资金筹措、项目审批、用地

征地、质量监督、项目验收等工作；要督促指导乡（镇、街道）

和村级组织协调做好项目征地、工程施工、日常监督、宣传发动、

民事纠纷等方面的工作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强化落实农村生活

污水提升治理工作专班人员配置，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长

效管理办法，做好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自行检测，确保已建的生活

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并达标排放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同。要按照《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调整充实沙县区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

知》（沙政办网传〔2021〕26号）分工要求履行职责，区住建局

要发挥区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领导小组工作专班作用，牵头主

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指导做好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与户厕后

端的衔接并指导推动城镇（含乡镇）污水处理厂管网向城镇周边

村庄延伸覆盖；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协助区政府督促指导项目

推进，开展工作考核等；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农村基础设施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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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乡村振兴农村建设品质提升、农村

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统筹推进，指导无需纳管处理的户厕三格化粪

池尾水开展资源化利用，不得直接排入水体；区水利局配合农村

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的技术指导和组织管理，积极延伸纳入河长制

工作中统筹推进。

（三）多方筹措资金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统筹用好乡村振

兴试点示范专项资金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、生态补偿资金、

流域整治资金等涉农、涉水资金；积极争取政府债券、政府性基

金支持，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，打好政策资金“组合拳”。

（四）强化帮扶指导。区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领导小组办

公室要定期开展实地调研、帮扶指导，及时梳理解决治理过程中

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；鼓励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开展方案编制、

调查统计、项目过程监管、验收考核评估、常态化明察暗访等工

作，注重发挥镇村及当地村民的作用，共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

理精准化、精细化管理，促进提质增效。

附件：1.沙县区 2024年需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核查评

估的 62个村庄名单

2.沙县区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（20吨/日以上）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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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沙县区 2024年需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提升
治理核查评估的 62个村庄名单

序

号
乡（镇、街道）

村庄

个数
村庄名单

1 凤岗街道 12
古县、西郊、水美、龙坑、西霞、

垄东、三姑、际岩、井后、根坑、

村头、灵元

2 虬江街道 8
琅口、肖墩、茅坪、田坑、官南、

安坪、镇头、麦元

3 青州镇 4 澄江楼、管前、溪坪、坂山

4 夏茂镇 7
西街、中街、松林、中堡、倪居山、

长阜、大布

5 高桥镇 4 新坡、黄溪坑、官林窠、桂岩

6 大洛镇 3 大洛、昌荣、华口

7 南阳乡 8
南阳、大基口、坡科、西坑、竹山、

华村、凤坡洋、木科

8 南霞乡 5 南坑仔、东周、溪源、茶坪、龙泉

9 郑湖乡 7
郑墩、郑湖、徐墩、岭头、大炉、

箭坑、高地

10 湖源乡 4 西洋、城前、圳头、锦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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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沙县区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（20吨/日以上）名单

序号 乡（镇、街道） 设施名称
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

模（20 吨及以上）

1 凤岗街道
际口村生活污水

处理站
80

2 青州镇
涌溪村污水处理

站（上）
45

3 青州镇
涌溪村污水处理

站（下）
50

4 郑湖乡
郑墩村污水处理

设施
30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11日印发


